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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广州发展   股票代码：600098  临 2014-015号 

 

 

 

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债权人通知的 

公告 

 

特别提示: 

本公告所称债权人不包括“12广控01”债券的持有人， 

“12广控01”债券持有人的债权事宜将在公司2014年第一次

“12广控01”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审议，具体会议召开时间

及内容另行通知。  

 

一、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

2014年2月14日，公司召开了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

案》，相关公告于2014年2月17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。  

根据回购方案，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

股票，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.80亿元,回购股份价格

不超过4.90元,回购股份不超过20,000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约7.29%，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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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数量为准。  

 

二、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公司债权人自接到

公司通知起30日内、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

内，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

者提供相应担保。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，不会因

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，相关债务（义务）将由公司根据原

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。 

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，具体方式如下： 

1、申报时间 

2014年2月17日至2014年4月2日。以邮寄方式申报的，

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。  

2、联系方式  

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3号发展

中心大厦32楼3204室 

联系人：米粒、黄袁逸、徐子露 

邮政编码：510623 

电话：020-37850968、37850975、37850973  

传真：020-37850938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○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

 


